附件5

山东理工大学
开放教育外聘教师工作守则

一、必须认真备课，熟练掌握教学内容，并在正式开课前完成前两次课的备课。
二、掌握本课程多种教学媒体资源特点和使用方法，按照实施性教学计划（专业规则）和教学大纲认真进行导学和助学活动。
三、重视多种教学媒体手段的有机结合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，着重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自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四、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表安排的时间进行授课，不得随意调整，或请他人代课。若确有特殊情况，必须提前征得教学管理人员的同意。未经批准擅自请人代课者，经查实，扣除相应课时费。如需调课，需提前3天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五、严格遵守教学时间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不得中途离开教室。擅自提前下课，课时按实际上课时间计算。
六、上课期间必须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。
七、强化服务意识，在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时必须耐心、细致，直到学生满意为止。
八、注意收集学生的意见或建议，及时改进教学方法或调整教学内容。
九、认真、及时并按规定批改学生的作业，定期浏览网页，回复学生的问题。
十、上课期间保持良好的教态、教姿，着装文明、整洁。
十一、发现其他问题及时向继续教育学院反映。
